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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摘要

圖 3、臺灣 1990 至 2019 年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

  第三章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 
之政策及措施

氣候變遷議題具備在地理上跨區域及在

議題上跨領域等特性， 氣候政策之推動高度

仰賴跨部會協調及中央地方協力，故為建立

完善的氣候治理架構及推動各項溫室氣體減

量政策措施，並在國際上積極推動跨國合作，

政府組織架構由行政院統籌設立永續發展委

員會「氣候變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組」及「能

源及減碳辦公室」，並由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召

集「淨零排放路徑專案工作組」。

在法規政策上，以溫管法做為統籌我國氣

候行動之框架。溫管法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

減量目標，由相關部會研擬國家層級之「因應

氣候變遷行動綱領」及「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

案」。

推動方案內容包括階段管制目標、能源、

製造、運輸、住商、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減

量政策及政策配套措施，並訂定檢視各部門執

行成效的評量指標。各部門 2020 年推動重點

簡述如下：

● 能源部門：建構低碳能源供給系統，推動能

源轉型，擴大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於 2025 年

達 20%，大幅增加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再

生能源設置量；提高液化天然氣卸收容量，

提升天然氣發電占比於 2025 年達 50%。
● 製造部門：深化產業減碳輔導、推動產業轉

型及推廣永續生產製程等落實。2019 年製

造部門碳密集度較 2005 年下降 45.7%，提

前達成 2020 年較 2005 年下降 43%目標。
● 運輸部門：持續提升公共運輸運量，2020 

年較 2015 年至少成長 7%，減緩並降低私

人運具使用，並預計「2030 年新購公務車

輛及公車全面電動化」。

● 住商部門：提升新建建築物之外殼節約能源

設計基準值、強化既有建物減量管理，並規

劃建構服務業部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減碳

能力。2019 年 8 月 19 日修正「建築技術規

則」，2021 年實施「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

技術規範」，預計新建物之建築外殼節約能

源設計基準值可提高 5%。
● 農業部門：辦理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、獎

勵休漁、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面積達 

15,000 公頃、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、推


